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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2612.htm 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企

业法人有权转让其( )。 A.营业执照 B.荣誉 C.名称 D.名誉 【答

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企业法人的人身权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也可以成为人身权的

主体。法人享有的人身权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法

人名誉是对法人的信誉、商誉等的评价，伴随的法人的成立

而存在。法人荣誉是法人从特定组织依法获得的积极和肯定

的评价。荣誉的取得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属于特定主体。因

此，法人名誉、法人荣誉都无法转让。法人名称是法人参与

民事活动时，为区别于其他组织而为自己确立一个特定的标

志，该标志经过登记而具有特定性，如果变更该标志，只要

进行变更登记即可。故法人名称可以转让。法人的营业执照

是法人取得法人资格进行民事活动的依据，营业执照记载着

法人的设立宗旨、业务活动范围。营业执照的取得必须符合

法定条件。不同的法人，取得营业执照的条件不同，营业范

围也不同。故营业执照不能转让。由此得出结论，只有C项

符合试题要求，其他三项排除。 【注意】企业法人、个体工

商户、个人合伙的名称权都可转让，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名称权是否可以转让？答案为否。 2．

甲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已满5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其

配偶乙( )。 A.只能申请宣告甲失踪 B.只能申请宣告甲死亡 C.

应当先申请宣告甲失踪，再申请宣告甲死亡 D.既可以申请宣

告甲失踪，也可以申请宣告甲死亡 【答案】D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关系。《民法通

则意见》第29条规定，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

公民下落不明，符合宣告死亡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

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宣告死亡。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宣告失

踪的，应当宣告失踪。本题“甲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5

年”的条件既符合宣告失踪的条件，也符合宣告死亡的条件

，下落不明人的配偶(宣告死亡的第一顺序申请人，宣告失踪

的申请人没有顺序限制)当然可以选择两者。可以先申请宣告

失踪，然后申请宣告死亡；也可以不申请宣告失踪，直接申

请宣告死亡。纵观本题所给选项，只有D项符合试题要求

，ABC三项都有违我国民法的规定。 【注意】宣告失踪和宣

告死亡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将是简答题的命题点。 3．我国法

律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标的物被提存之日起5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该5年的期间属于( )。 A.普通诉讼时效期

间 B.长期诉讼时效期间 C.除斥期间 D.取得时效期间 【答案

】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

的区别。除斥期间是法律规定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期间。诉

讼时效是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没有行使权利将丧失向法院

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本题中，“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自标的物被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灭”，表明提存物

的受领权的法定存在期间是5年，过了该期间，受领权这一实

体权利将消灭，而不是丧失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因

此，只有C项符合题意，ABD三项属于诉讼时效，应排除。 

【注意】我国现行成文法没有除斥期间的概念，也没有单独

设立除斥期间制度。该制度只是为民法理论对散见于具体法

条确认的期间的一种概括。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民法条文中



规定的期间哪些期间属于除斥期间，认识上往往会产生争议

。一般认为，消灭形成权的期间为除斥期间。形成权是依单

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如追认

权、撤销权、解除权、抵销权、选择权、介入权等。本题中

明确的“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乃是一项形成权。 4．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以下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的是(

)。 A.买卖合同 B.承揽合同 C.保管合同 D.运输合同 【答案

】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实践性合同的范围。

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相对，是根据合同成立是否交付实

物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实践性合同要求合同成立除了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外，还必须交付实物；而诺成性合同不要求交

付实物，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故实践性

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A项买卖合同(第130

条)是当事人达成的关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协议；B项承揽

合同(第251条)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

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两者的定义表明其为典型的

诺成性合同。C项保管合同(第365条)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

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该定义表明合同成立应以交

付保管物为要件。D项运输合同(第288条)承运人将旅客或者

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

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承运人、托运人一经约定即

产生约束力，故运输合同也为诺成性合同。总上分析，只

有C项符合试题要求，其他三项均为诺成性合同。 【注意】

要物合同有定金合同、质押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保管合同。实践中还承认借用合同、借贷合同为要物合同。

仓储合同、银行借款合同属于诺成合同。 5．被宣告为限制



行为能力人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其所订立的遗嘱( )。 A.无效

B.有效 C.部分有效 D.效力待定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

考查的知识点是遗嘱人的遗嘱能力。《继承法》第22条规定

，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

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本题中，“已经被宣告为限制行为

能力的间歇性精神病人”所立遗嘱符合继承法第22条的规定

，应为无效，A项符合题意。因为遗嘱是死后生效行为，故

不存在效力待定问题，可以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 【注意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处分自己财产并安排有关事务于死后生

效的单方民事行为。该特殊法律属性决定遗嘱人立遗嘱不需

要征得继承人或者其他人的同意，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只要

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所立遗嘱有

效。哪怕是立遗嘱之后丧失了行为能力，对之前所立遗嘱的

效力没有影响。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